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
 

學生社團評鑑辦法 
 

94 年 3 月 14 日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
       99 年 8 月 1 日校名更改修訂 

101 年 10 月 09 日更改修訂 
103 年 9 月 30 日社長會議再次公佈 

112 年 3 月 17 日學務處處主管會議通過 
113 年 3 月 20 日學務處處主管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目的：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考核各學生社團辦理

之成效，並促進相互觀摩學習，以發揮教育功能，促進健全組織，激勵

及協助積極推展活動，提昇學生社團之活動績效，特訂定學生社團評鑑

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 

第二條 對象及類別：凡經本校核准設立運作之學生社團均須接受評鑑。 

本校學生社團依社團屬性分類為學藝性、體能性、服務性、康樂及綜合

性、自治性社團五類，分別接受評鑑。 

 

第三條 評鑑時間： 

一、平時評鑑：評鑑項目及時間由評鑑委員隨時紀錄。 

二、年度評鑑：每學年評鑑一次，於每學年下學期舉辦。 

 

第四條 評鑑程序： 

一、評鑑委員 

1.平時評鑑：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聘請委員，包含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

人員、學生會幹部擔任之。 

2.年度評鑑：由課外活動指導組聘請評鑑委員，包含學務長、課外活

動指導組組長及組員為當然委員外，另聘校內、外二至

三位具社團輔導經驗相關人員擔任之。 

 

二、評鑑項目及標準： 

成績比例為平時評鑑 50%、年度評鑑 50%，評分項目如下所述： 

1.平時評鑑：如附件一。 

2.年度評鑑：如附件二。 

 

三、年度評鑑方式：各社團應就各項評鑑項目準備，於年度評鑑當日，由

負責人及幹部以無紙化方式呈現評鑑資料，評鑑委員進行現場詢答及評

分。 

 



第五條  獎懲標準 

一、特優：所有社團取前 2-5名為原則，頒發獎狀（牌）及獎金，由社團

負責人接受公開表揚（若無符合標準者則從缺）。於經費補助、器材

申購及社辦配置時將第一優先考量。 

 

二、優等：依社團屬性各類社團各取 1-3名為原則，頒發獎狀（牌）及獎

金，由社團負責人接受公開表揚。於經費補助、器材申購及社辦配置

時將第二優先考量。 

 

三、甲等：依社團屬性各類社團各取 1-3名為原則，頒發獎狀（牌）及獎

金，由社團負責人接受公開表揚。於經費補助、器材申購及社辦配置

時將第三優先考量。 

 

四、重點輔導社團：評鑑成績 60分以下或無故未參加年度評鑑者，列為

重點輔導社團。得縮減下學年社團經費補助及限制社團辦公室之使

用；連續兩年被列為重點輔導之社團，須依「社團停權、停止運作及

解散辦法」停止社團運作。  

 

第六條 經學生事務處處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附件一平時評鑑項目 

 

項目

次 
評分細項 評分重點 

一 
辦理社團活動及參與

社團幹部會議 

1.配合學校辦理各項活動之參與情形 

2.社團及其所屬成員參加各項競賽成果 

3.按時參與社長會議 

二 平時表現 
1.與課外活動指導組聯繫及各項表單繳交情形 

2.各項會議及活動記錄、照片建歸檔情形 

三 經費執行成果 
1.活動經費預算分配及執行 

2.經費收支憑證及帳冊登錄之管理 

四 網頁維護 
1.社團網頁依規定製作 

2.社團網頁時常維護與更新 

五 社團硬體設施維護 
1.社團借用器材及海報依規定歸還與拆除 

2.社團辦公室清潔整齊維護 

 

 



附件二年度評鑑項目 

項  目 評  分  重  點 

組織運作 

15﹪ 

1.組織章程是否明確、清楚。例如具有社團宗旨、社員大會的

召開與權責、幹部架構、社員的權利義務、會費的收退方式、

選舉罷免等的規範。 

2.社團組織是否健全、權責分工是否明確。 

3.是否訂定社團年度計畫（含活動行事曆）。 

4.年度計畫內容是否符合社團成立宗旨。 

5.是否定期召開社員大會（或系學會大會）及幹部會議。 

各次會議之出席狀況。 

6.幹部、社員及指導老師資料是否完備。 

社團資料保

存與資訊管

理 5％ 

1.社團各項活動資料及成果保存之完整性。 

2.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是否詳實（含簽到手稿）。是否送請社團

指導老師簽名。 

財物管理 

10﹪ 

1.年度經費收支情形是否登錄於帳冊並清楚詳載。是否有社團

的各項活動及年度總預決算表。 

2.各項經費收支單據之整理。核銷憑證是否加蓋稽核印章。正

本與影本的黏貼與核銷程序均顯示清楚。 

3.社團器材、設備之財產清冊清楚否。使用或借用、維修紀錄。

設備有圖片為証否。 

社團活動 

績效 20﹪ 

1.各項活動計畫是否周詳、活動企劃與內容是否充實、具創意。 

2.是否積極協助、配合學校舉辦之各項活動。請特別註明哪些

活動是配合學校的活動。 

3.是否積極參與（或主辦）校外或跨校性所舉辦之活動。社團

對外競賽成果、績效或媒體報導 

4.年度計畫是否含有符合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、社區服務、人

權教育、保護智慧財產權、資訊、體育、愛心、國際或環保志

工等教育政策之活動。其活動目標、對象、地點、時間、如何

實施是否明確。 

5.參與本項計畫是否符合服務學習之步驟如右（1）設計（如：

方案之撰寫）、（2）規劃（如：社區需求、服務之協定簽約）、

（3）執行（如：家長同意書、服務記錄）、（4）評量（如：反

思會議、日誌、社區專訪）、（5）互惠（如：社區需求的了解、

經驗分享、學校與社區事前與事後 之成長等） 

6.學習成果呈現的情形（如：慶祝、媒體報導、感謝狀或檢討會

議、反思日誌、工作日誌、學習心得）。 
  


